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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陳雅竹
電話：05-2254321#719
傳真：05-2286283
電子信箱：12075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宣信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5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41350332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14PE01152_1_05171549392.pdf)

主旨：113學年度第1學期(114年第1次)本府所屬公教人員申請國

內公餘進修補助費用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申請國內進修費用補助

作業要點辦理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國內公餘進修費用補助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補助對象：現職編制內公教人員利用公餘時間自費進修

與業務相關之學位者，並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前往進

修。

(二)費用補助：

１、學費、學分費或雜費（包括學分學雜費、學雜費基數

等必要費用）等項目核予補助。

２、每學期最高補助5,000元，每人每年最高補助1萬元，

如未達補助額度時，則核實補助。

(三)核銷程序及注意事項：

１、各機關學校請自行審查後於114年3月28日（星期五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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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統一造冊，並將原始憑證連同統一收據(請註明統一

編號)逕送本府人事處(退撫給與科)辦理核銷。

２、如已依身分別或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者，

不得再提出申請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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